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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選舉委員會第 300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2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分 

地點：本會 3樓會議室 

主席：羅主任委員木興                              紀錄：黃耀松 

出席委員：陳委員宏基、葉委員榮棠、劉委員烱意（請假）、李委員穗

生、王委員幸悅、林委員灑津、邱委員皇錡 

列席人員：廖顧問宗山、陳召集人宸鈁（請假）、楊總幹事健人、張副總

幹事啓模、黃專員本富、黃組長慧娟、施組長建章、林組長小

夏、蔡組長慧俐、蕭專員惠璟、張主任賢欽、陳主任金紅、高

主任崇貴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提案 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嘉義縣各鄉鎮市

投開票所地點一覽表」，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投開票所地點一覽表本會業於 108 年 11 月 18日前依限公告至

本會網站，並函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張貼所轄村里辦公室。 

提案 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嘉義縣選舉委員會選務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依本作業要點做好協調機關(單位)、加強各鄉鎮市選務應變中心聯

繫及所擔任工作分工之細部規劃。 

執行情形： 

一、 業於 108 年 11月 11 日簽奉核可本會選務應變計畫辦理。 

二、 本計畫聯絡人資料及支援機關單位聯絡資料，俟調查後補齊並於

投票日使用。 

提案 三             提案單位：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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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嘉義縣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擬依往例採電視政見

發表會方式辦理，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候選人辦理登記時繳交之意願調查表統計後，提案送本次委

員會議審議 

提案 四            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擬訂嘉義縣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編印補充作業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1 月 20 日辦理選舉公報編印上網招標作業。 

提案 五            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動旗幟、布條

之設置擬建議嘉義縣政府採負面表列，規定禁止設置之範圍及方式。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1 月 8 日函送嘉義縣政府參照，並經該府於 11 月 20 日

公告。 

提案 六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本縣溪口鄉美北村第 21 屆村長補選有關投票日期、投票起、

止時間，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發布選舉公

告日期，敬請核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08 年 11 月 8 日嘉縣選一字第 1083150238 號發布選舉

公告及於 11 月 10 日嘉縣選一字第 1083150239 號發布候選人登記

公告。 

 

參、 重要來文報告︰洽悉 
第一組 

一、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8 日公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之種
類、名額、選舉區之劃分、投票日期、投票起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
高金額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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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11月 13日公告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被連署人之連署結果，其連署結果：8組被連屬人皆未完成連署。 

三、 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11月 14日公告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期間、地點、應備具之表件及
應繳納之保證金額等事項。 

第四組 

一、 內政部108年10月29日以台內民字第1080224785號及中央選舉委

員會108年10月29日以中選法字第10830029341號令公布「修正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45條之1及『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58條」 (如后)。 

二、 中央選舉委員會108年11月1日以中選法字第1083550437號令公告

「委任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96條第8項違規裁處事件」 (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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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第一組 

案由：為期使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熟悉選舉法令及投(開)票工作程序，以增

進選務工作效能，本會訂於 108年 11 月 29日下午假 3樓會議室辦

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種子教師講習會，報請公鑑。 

說明： 

一、 依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嘉義縣各鄉鎮市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實施計畫辦理。 

二、 旨揭講習計畫期程，計分二階段辦理: 

三、 第一階段～各鄉鎮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種子教師講習會由本會

集中於 108年 11月 29 日下午辦理講習，本會派員講解。 

四、 第二階段～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會，講師由各鄉鎮市種子

教師擔任。 

1. 原則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於 108 年 12月 11日及 12月 18日

擇一日（下午）辦理講習。 

2. 為考量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部分為非公教人員或大學生等，爰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亦得視實際情形擇日再辦理 1 場次，並在

12 月 18日前完成所有工作人員講習。 

五、 為配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跨區講習需要，本會業函轉彙整之「各

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講習時間、地點一覽表」供各公所知悉。（如

后）。 

決定：洽悉 

 

 

  



11 
 

 

序號 鄉鎮市公所 日期
預計參

加
時間 地                     點 備註

1 嘉義縣六腳鄉公所 12月11日 327 下午13:30~17:30 六腳鄉蒜頭國民小學活動中心

2 嘉義縣東石鄉公所 12月11日 307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村3號(公所3樓會議

室)

3 嘉義縣布袋鎮公所 12月11日 273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布袋鎮布新國民小學大禮堂

(625嘉義縣布袋鎮文昌街61號)

4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12月11日 224 下午13:30~17:30
鹿草鄉西井社區活動中心(嘉義縣鹿草

鄉西井村長壽路227號)

5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12月11日 300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水上國小

6 嘉義縣溪口鄉公所 12月11日 186 下午13:30~17:30
本所三樓禮堂(嘉義縣溪口鄉中山路89

號三樓)

7 嘉義縣梅山鄉公所 12月11日 262 下午13:30~17:30
公所3樓禮堂（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

282號）

8 嘉義縣番路鄉公所 12月11日 174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番路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3樓（

番路鄉下坑村菜公店101-6號）

9 嘉義縣大埔鄉公所 12月11日 102 下午13:30~17:30
大埔鄉公所2樓會議室(嘉義縣大埔鄉

大埔村54號)

12月11日 250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大林鎮幼兒園三樓大禮堂

12月15日 70 上午8:30~12:30 嘉義縣大林鎮幼兒園三樓大禮堂

11 嘉義縣義竹鄉公所 12月18日 297 下午13:30~17:30
義竹鄉中正堂(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4

鄰208號)

12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 12月18日 410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6號(東石國中禮

堂)

13 嘉義縣太保市公所 12月18日 440 下午13:30~17:30
太保國小活動中心(嘉義縣太保市太保

里31號)

14 嘉義縣新港鄉公所 12月18日 370 下午13:30~17:30
嘉義縣立新港國中學生活動中心(新港

鄉福德村福德路106號)

15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12月18日 620 下午13:30~17:30
民雄國中活動中心，嘉義縣民雄鄉西

安村２２鄰西安路１４７號

16 嘉義縣竹崎鄉公所 12月18日 426 下午13:30~17:30 竹崎鄉鹿滿客家文化園區

17 嘉義縣中埔鄉公所 12月18日 505 下午13:30~17:30
中埔鄉公所4樓(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

128號)

18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12月18日 140 下午13:30~17:30
阿里山鄉樂野村2鄰69號 (本所災變庇

護所)

5,683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會時間、地點一覽表

合計

10 嘉義縣大林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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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二                                     報告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本會辦理政治獻金相關作業及宣導淨化選風等一案，報請公

鑒。 

說明: 

一、 本會賡續協助監察院發放擬參選人政治獻金空白收據及登錄監察院

系統之相關作業。 

二、 於本會網站協助宣導內政部製作之「政治獻金動畫宣導短片」，以加

強宣導政治獻金之相關規範，避免民眾未按法律規定觸法而受處

罰。 

三、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於108年11月4日至14日

止，本會監察小組陳召集人率同各責任區委員、副總幹事、第四組人

員分別拜訪嘉義縣警察局及其所屬6個警察分局請協助配合選舉競選

活動期間各項選舉監察業務之聯繫事項，並請反賄選宣導。 

四、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本縣區域立法委員領表期間

自108年11月14日至22日止向到會領取紙本登記書表之擬參選人宣導

反賄選及政治獻金法令。 

決定︰洽悉 

 

報告三                                   報告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審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

選舉，申請登記本縣區域立法委員之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登記書一

案，報請公鑒。 

說明:本案提經 108 年 12 月 2日本會監察小組第 113 次委員會議審議，其

申請登記本縣區域立法委員之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登記書審查如下: 

一、 立法委員(第1選舉區)選舉候選人蔡易餘、黃俊雄、王啓澧、黃奕

瑄等4人，其候選人設置競選辦事處登記書共5處，審查結果符合規

定。 

二、 立法委員(第2選舉區)選舉候選人王金山、簡明廉、陳明文、許韶

珍、許能通、林國慶等6人，其候選人設置競選辦事處登記書共7

處，審查結果符合規定。 

決定︰洽悉 

 

報告四                                     報告單位：第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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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審查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

選舉政黨推薦投票所監察員資格一案，報請公鑒。 

說明:本案提經 108 年 12 月 2日本會監察小組第 113 次委員會議審議，其

政黨推薦投票所監察員資格審查結果如下： 

一、 中國國民黨推薦監察員530人，其資格符合規定。 

二、 民主進步黨推薦監察員530人，其資格符合規定。 

三、 親民黨未推薦監察員。 

決定︰洽悉 

 

伍、 討論事項 

提案 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溪口鄉美北村第 21屆村長補選候選人資格審定案，敬請核議。 

說明： 

一、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條第 3 項規定，村（里）長選舉，由各

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至第 7 款所定表件，彙由直轄市、縣（市）選

舉委員會依規定辦理」及溪口鄉公所函報候選人資格審查案辦理。 

二、 本次補選，於候選人登記期間（108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止），

向公所辦妥登記之候選人計有：吳杉壹、陳淑惠等 2 人。 

三、 其候選人資格案經公所依規定初審函報本會，並經本會審查完竣，

審查結果均符合規定。 

四、 檢附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影本（后附）及查證等相關資料 1份另

附，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辦法：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通知轄區公所資格審查結果，並辦

理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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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檢提第 10 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嘉義縣辦理登記候選人蔡易餘等 10

人資格審查結果，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本縣選舉區候選人登記期間自 108 年 11 月 18日起至 22日止（計
五日），向本會辦妥登記之候選人計有： 

(一) 第 1 選舉區：蔡易餘、黃俊雄、王啓澧、黃奕瑄等 4 人。 

(二) 第 2 選舉區：王金山、簡明廉、陳明文、許韶珍、許能通、林
國慶等 6 人。 

三、 以上各候選人其消極、積極資格經向有關機關查證，經本會審查結
果，均符合候選人資格要件之規定，擬建請准予登記。 

四、 檢附候選人登記冊、申請調查表影本及查證等相關資料 1 份（另
冊），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辦法：經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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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 登記日期 姓名 身分證統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推薦之政黨 學歷 登記序號 是否現任

嘉義縣第

1選舉區
108/11/18 蔡易餘 Q12295**** 男 070/**/** 民主進步黨 大學 1 是

嘉義縣第

1選舉區
108/11/19 黃俊雄 Q12168**** 男 055/**/** 喜樂島聯盟 專科 2 否

嘉義縣第

1選舉區
108/11/20 王啓澧 Q12173**** 男 053/**/** 中國國民黨 大學 3 否

嘉義縣第

1選舉區
108/11/20 黃奕瑄 Q22142**** 女 060/**/**

中華統一促進

黨
大學 4 否

嘉義縣第

2選舉區
108/11/18 王金山 Q12141**** 男 058/**/** 台灣維新 高中(職) 1 否

嘉義縣第

2選舉區
108/11/18 簡明廉 Q12207**** 男 050/**/** 無 高中(職) 2 否

嘉義縣第

2選舉區
108/11/18 陳明文 Q10291**** 男 043/**/** 民主進步黨 大學 3 是

嘉義縣第

2選舉區
108/11/19 許韶珍 Q22105**** 女 058/**/** 喜樂島聯盟 碩士 4 否

嘉義縣第

2選舉區
108/11/20 許能通 Q10143**** 男 042/**/** 無 碩士 5 否

嘉義縣第

2選舉區
108/11/21 林國慶 Q12177**** 男 054/**/** 無 高中(職) 6 否

[第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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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三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

發、保管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8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條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

業要點」辦理。 

二、 為防印製、分發、保管選舉票有所疏漏，擬訂本注意事項作為選舉

票印製之依據。 

三、 檢附「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票印製、

分發、保管注意事項」1份。 

辦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送本縣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配

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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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 

注  意  事  項 

一、 嘉義縣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選舉票之印製、分發與保管之安

全，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8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條以及中

央選舉委員會訂頒「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本會辦理

公職人員選舉預備票印製數量及使用程序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印製選舉票由本會第一組承辦，其他相關組室協辦，並函請嘉義縣政府警察局

派員擔任警衛、嘉縣政府消防局派員擔任消防安全維護。印製期間監察小組委

員及選務人員應到場監印。 

三、 廠商應具備相關設備、作好廠房安全及空間規劃： 

(一)為維護印製選舉票之安全，印製選舉票之廠商應具有平版彩色高速印刷機器及

照相製版之設備，寬敞之空間、儲藏室作為點算、包裝、存放選舉票之用及監

視錄影系統設備，並應有印製選舉票經驗，且不得轉包、自始至終必須由同一

家廠商承印。 

 (二)印製選舉票場所應單獨規劃成專區，避免與其他印刷品混雜印製，及做好機器

維護及防火措施，並應會同各相關人員預先規劃各項作業區域、各流程安裝錄

影機監視系統等前置準備作業，以確保選舉票印製、分發及保管安全。 

  (三)承印廠商應事先將印製選舉票作業流程計畫(含校稿製版作業、選舉票製版、

印製之流程、時間以及作業空間之規劃)報送本會備查。 

   (四)廠商於製版、印刷、包裝完成後須將所有磁片、文字、照相完稿、印模（版）交

付選務工作人員會同監察小組委員簽封或銷燬。 

四、 選舉票之招商印製：應視實際需要及地區狀況訂定廠商資格基準，依「政府採

購法」之規定辦理。 

(一) 選舉票用紙以採用七十磅印刷紙為原則，必要時得改用模造紙印製，印製用

紙在印製選舉票過程，自始至終必須使用同一家紙業公司同一批次製造之紙

張，其選舉票式樣、規格、顏色均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印製。 

(二) 選舉票印製數量： 

1. 應依照本會公告之各選舉區選舉人數印製。 

2. 第 1預備票：酌備印製作為各鄉鎮市公所點算期間破損、髒污更換用 

3. 第 2預備票(法定預備票):  

印製之數量按總統副總統、區域立法委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

法委員選舉人數之 0.2%計算；山地及平地原住民則按選舉人人數 3%計算，

如計算未達 5張者，以 5張計算)。 

(三) 印製選舉票時，工作人員應予編組並排定日期，負責有關選舉票之校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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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製版、監印、點算、包裝及安全維護工作，並洽當地警察機關派員警

衛。除佩帶識別證人員外，任何人嚴禁進出印刷場所，人員出入應接受搜身

檢查。 

五、選舉票排版、校對、製版： 

 (一)印製選舉票前，承印廠商應依據本會提供之候選人姓名、抽籤號次、相片、選

舉票格式及尺寸等資料繪製稿式，經本會負責人員校對無誤後始得製版。 

 (二)製版當日本會人員須攜帶候選人名單(候選人姓名請依據戶籍謄本字樣)及相

片、選舉公報等資料，前往指定製版場所進行排版、再次校對。 

 (三)本會監印人員將拓具關防之印模交付承印廠商製版，製版時應由本會監印人員

會同監察小組派員在場監察。印模及選舉票製作完成版連同光碟交付本會監印

人員密封保管，至開始印製選舉票，始可開拆啟用。前項密封、啟用均應會同

監察小組委員為之。 

  (四)承印廠商於關防製版時，如採電腦掃瞄製版，本會應遴派資訊專業人員會同監

察小組委員在場全程監看，於製作關防檔案前，應先切斷電腦所有其他網路

線，待製版完成，即由資訊專業人員拆除電腦檔案儲存設備，交由本會保管，

嚴防關防檔案外流。 

  (五)製版完成後，將完成之版模包裝妥當後請在場監察小組委員包封簽名 

     ;電腦掃瞄製版時間及選舉票 PS 製版數記錄則由本會負責監印人員填寫。 

六、選舉票印製： 

(一)由同一家廠商承印，印製期間由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印。監印工作人員不

排輪值，全員常駐於印刷場所，在印妥包裝完畢前不得任意離開，並於簽到

（退）簿簽到（退）及於紀錄表詳細記載選舉票印製情形與數量，以明責任。

如有停印休息時，監印人員應即會同現場監察小組委員將關防印模（版）全部

妥加點封保管。 

(二)廠商應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顏色、樣式開始印製選舉票，印製選舉票過程中，

本會人員應配合隨時校對選舉票，如發現候選人號次、相片、姓名與選舉公報

不符，或選舉票紙質不佳，或選舉票印刷模糊不清或有污點時，應立即檢出並

停止印刷工作，俟改正後，始得繼續印製。 

(三)監印人員應嚴密監視防止印刷廠所內員工將選舉票攜出，在印刷中如有發現破

損之選舉票時，應檢集並會同現場監察小組委員於全部印製工作完成後全數銷

毀。 

(四)選舉票印製完成後，按選舉種類分一千張、五百張、一百張分別使用色紙間隔

裝箱包裝、全貼上封條並做封存保管紀錄表，由監察小組委員及監印人員會同

警衛人員護送至本會指定地點嚴密保管，並全程裝置監視系統錄影及派員日夜

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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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選舉票點發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一)本會於投票前依排定時間將選舉票發交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按投票所之選

舉人人數分別包封(零數之選舉票應仔細點算)。點交時除由監察小組委員在場

監察及另指派人員協助點發外，並洽請警察機關派員護衛。 

  (二)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點領選舉票時應繳交領票收據，由執行秘書領隊，其點領

人員應事先造冊報本會備查，非有特殊事故不得任意增減或變更並應準備專車

及裝運選舉票之袋包，並洽警察機關派員護送，以策安全。 

  (三)領回選舉票運回公所後，請務必由執行秘書或幹事日夜守護（禁止抽煙、喝酒

以維選舉票之安全）並填報紀錄外，並請警察機關派警駐衛。 

八、 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選舉票分發、保管： 

  (一)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應於投票前一日將按投票所包封之選舉票發交投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點驗密封。 

  (二)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點領選舉票前，應先將選舉人名冊所載選舉

人逐一清點選舉人人數，在核對選舉人名冊封裡統計數相符后逐張點算選舉票

無誤後妥為包封並於封口處共同加蓋印章。 

 (三)經點驗密封之選舉票，除山區偏遠或交通不便地區，確無法於投票日當天上午

七時三十分前送達投票所者，得交由主任管理員攜往投票所附近警察機關保管

外，其餘一律由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將選舉票集中妥為保管，並於投票日與警

察機關事前聯繫約定之時間派車送至各投票所或由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會

同警衛領回使用。 

  (四)選舉票由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運往投票所及開票完畢運回時，應由主任管理員

及主任監察員會同警衛人員，使用公務車或租用計程車或與當地警察機關聯繫

使用警備車護送，為攜帶選舉票安全之需要，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應購置安

全袋分發各投開票所使用。 

九、 預備選舉票之保管及動用： 

(一)預備選舉票之保管應單獨包裝標明數量，由監察小組委員在封口處簽名妥慎保

管，非依規定程序，經總幹事或副總幹事核准並會同在場之監察小組委員辦

理，不得開拆，開拆時應做成紀錄表備查。 

 (二)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會同點領選舉票時，如發現有破損、污染或點算錯誤

須動用預備票，更換或補發時應由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備具申請書及收據向

本會請領，經總幹事或副總幹事會同在場監察小組委員辦理並做成紀錄表備

查。 

  (三)預備選舉票之銷毀，應依照規定程序，與各鄉鎮市繳回之用餘票同時銷毀。 

十、保管期間自開票完畢後，用餘票為 1個月，有效票及無效票為 6個月，保管期間

發生訴訟時，其與訴訟有關部分，應延長保管至裁判確定後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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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 

  (一)選舉票印製完成後，監察小組委員及監印人員應會同警衛人員將選舉票之印模

（版）當場予以銷毀。 

  (二)監察小組委員與監印、印刷、警衛人員如發現選舉票被竊或遺失時，應迅即報

告本會，並通知警察機關或法院檢察署依法辦理。 

十二、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簽奉核准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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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四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本縣東石鄉猿樹村第 21 屆村長補選有關投票日期、投票起、

止時間，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數額、發布選舉公

告日期，敬請核議。 

說明： 

一、 依地方制度法法第 82條第 3項及東石鄉公所 108年 11月 19日嘉

東鄉民字第 1080014463 號函辦理。 

二、 本屆東石鄉猿樹村長吳文琛 108 年 11 月 13 日病歿，依規定應自

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其任期以補足本（21）屆所遺

任期為限，並視為一屆。 

三、 擬訂於 109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為投票日，投票起、止時間為

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並於 12 月 20 日發布選舉公告，12 月

22 日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四、 本次補選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訂為新台幣 215,000 元及候選人登

記保證金為新台幣 50,000元。 

五、 檢附工作進行程序表提供參閱（詳如后）。 

辦法：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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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東石鄉猿樹村第 21 屆村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製表日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次

序 

辦理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 法定期限 辦       理       事       項 辦理機

關 

法  規  依  據 備

註 

1 12 月 20 日

(五) 

發布選舉

公告 

  發布選舉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與函報

中央選委會備查。 
本會 地方制度法第 82 條第

3、4 項，公職選罷法第

7 條第 3 項、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1 條，

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第

25 條。 

  

2 12 月 22 日

(日) 

公告候選

人登記日

期及必備

事項 

投票日

20 日前 

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

知。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8 條、第

32 條第 1 項、第 3 項、

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47 條，細則第 14 條

第 5 款、第 15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4

款、第 23 條第 1 項。 

  

3 12 月 22 日

(日)至 12

月 27 日

(五) 

受理候選

人領表 

候選人申

請登記開

始 3 日前

為之 

公所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免費供應候選

人、政黨領用。 
公所     

4 12 月 24 日

(二)前 

公告投票

所設置地

點 

投票日

15 日前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項，細則第 30

條第 1 項。 

  

5 12 月 25 日

(三)至 12

月 27 日

(五) 

受理候選

人登記之

申請 

登記期間

不得少於

3 日 

一、辦理方式依照本會訂定之受理候選人

登記作業計畫，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

二、受理登記機關受理登記後，迅即辦理

候選人消極積極資格之查證作業。三、經

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

記。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38 條

第 1 項第 2 款，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

條。 

  

6 12 月 25 日

(三)至 12

月 27 日

(五) 

政黨推薦之

候選人政黨

撤回其推薦

或政黨補推

薦截止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日前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得於候選人登

記時間截止前，備具加蓋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撤回推薦

書，向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薦或補政

黨推薦書，逾期不予受理。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1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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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月 29 日

(日)前 

通知候選人

或推薦候選

人之政黨推

薦投（開）

票所監察員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後 

一、公所應於本日前將每一候選人得推薦

監察員名額通知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

黨。二、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應於

收到通知後四日內提出推薦監察員名冊送

公所審查，逾期視為放棄推薦，其收件截

止時間以公所辦公時間為準。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9 條第 3

項第 2 款。監察員推薦

及服務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 

  

8 109 年 1 月

19 日(日) 

編造選舉

人名冊完

成 

投票日前

20 日 

一、由本會指導監督轄區戶政事務所編造

選舉人名冊。二、選舉人名冊於本日編造

完成。      

本會、戶

政事務所 
公職選罷法第 20 條，細

則第 9 條、第 10 條。 
  

9 109 年 1 月

22 日(三)至

1 月 24 日

(五) 

選舉人名

冊公告閱

覽 

投票日

15 日前 

一、選舉人名冊在公所公開陳列，公告閱

覽 3 日。二、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人得

申請更正。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22 條、第

38 條第 1 項第 3 款，細

則第 11 條、第 22 條第

4 款。 

  

10 109 年 1 月

13 日(一)前 

函送候選

人登記初

審結果有

關表件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公所應即造冊向有關

機關查證候選人資格及辦理初審，並於本

日前，將審查結果，連同各項表件，函報

本會審定。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20 條

第 1 項。 
  

11 109 年 1 月

14 日(二)前 

審定候選

人名單，

並通知抽

籤 

  一、召開委員會議審定候選人資格。二、

通知公所審查結果並囑辦理候選人名單上

之姓名號次抽籤。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細

則第 20 條第 2 項。 
  

12 109 年 1 月

21 日(二) 

候選人抽

籤決定號

次 

候選人名

單公告 3

日前 

候選人之號次抽籤由公所依照本會訂定之

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實施要點，辦理候選

人抽籤事宜。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4 條第 4

項、第 5 項，細則第 20

條第 2 項。 

  

13 109 年 1 月

27 日(一)前 

遴報投開

票所工作

人員名冊 

  公所應造具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

任監察員、管理員、監察員、警衛人員名

冊函報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58 條、第

59 條，細則第 36 條。 
  

14 109 年 1 月

27 日(一)至

1 月 28 日

(二) 

查核選舉

人名冊更

正情形 

  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公告閱覽期滿後，

公所應即將原冊暨申請更正情形，報送轄

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查核更正。 

公所、

戶政事

務所 

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1

項，細則第 11 條。 
  

15 109 年 2 月

2 日(日)前 

選舉公報

編印完成 

  一、公所彙集各候選人之政見、號次、相

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學歷、經歷及投（開）票所

地點與選舉投票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並於本日前編印完成。二、選舉公報應於

投票日二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

張貼適當地點。三、編印完成函送紙本 10

份及電子檔。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 條第 1

項至第 7 項，細則第 28

條、第 30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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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9 年 2 月

2 日(日) 

公告候選人名

單與競選活動

期間之起、止

日期及每日競

選活動之起、

止時間。 

競選活動

開始前 1

日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4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項，細

則第 22 條第 4 款、第

24 條。 

  

17 109 年 2 月

3 日(一)至

2 月 7 日

(五) 

競選活動

期間 

以投票日

前 1 日向

前推算

（5 天） 

一、公辦政見發表會比照 99 年嘉義縣鄉

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免辦。二、競選

活動期間監察小組委員每日輪值駐會並依

分配行政區域監察候選人競選活動有無違

反公職選罷法令。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6 條。嘉

義縣選舉委員會執行監

察職務手冊。 

  

18 109 年 2 月

4 日(二)前 

公告選舉

人人數 

投票日 3

日前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23 條第 2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5

款，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2 條第

4 款。 

  

19 109 年 2 月

6 日(四)前 

分送選舉

公報及投

票通知單 

投票日 2

日前 

一、選舉公報於本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

戶，並分別張貼適當地點。二、依據確定

之選舉人名冊填造投票通知單，於本日前

分送選舉區內各戶。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7 條第 8

項，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 

  

20 109 年 2 月

6 日(四)前 

選舉票印

製完成 

投票日 2

日前 

一、公所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印製。二、印製時本會派員協助並由監察

小組委員到場監印。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   

21 109 年 2 月

7 日(五) 

選舉票發交投

票所主任管理

員、主任監察

員點算密封 

投票日前

1 日 

公所於本日，將選舉票發交各投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點收密封後妥適保

管。 

公所、

各投票

所 

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公

職選罷法細則第 41 條。 
  

22 109 年 2 月

7 日(五)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佈

置投票所完成 

  佈置投票所完成。 公所、

各投票

所 

  

23 2 月 8 日 投票開票 投票日 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照工作人員手冊

所載職務及本會補充規定確實執行。二、

戶政事務所應指派人員留守受理一般查詢

事項。三、請監察小組委員協助處理投票

日各項狀況。四、完成開票計票工作，立

即將開票結果通報本會。 

本會、

公所、

各投開

票所 

公職選罷法第 57 條，細

則第 30 條第 3 項、第

31 條第 1 項、第 33

條、第 34 條、第 41 條

第 1 項，嘉義縣選舉委

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手

冊。 

  

24 109 年 2 月

10 日(一)前 

得票數相

同之候選

人抽籤 

投票日後

2 日內 

一、通知票數相同之候選人，於本日前參

加抽籤。二、辦理抽籤方式比照本會訂定

99 年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嘉義縣候

選人得票數相同抽籤作業要點辦理。三、

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開為之。四、抽籤

結果通報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67 條第 1

項，細則第 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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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9 年 2 月

12 日(三)前 

函報選舉

結果清冊

及當選人

名單 

投票日後

4 日內 

一、公所應造具選舉概況表、選舉結果清

冊及當選人名單函報本會。二、倘若無抽

籤情事，請提早於 109 年 2 月 10 日(一)前

函送。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43 條

第 1 項。 
  

26 109 年 2 月

13 日(四)前 

審定當選

人名單 

  召開委員會議審定當選人名單。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11 條第 7

款。 
  

27 109 年 2 月

14 日(五)前 

公告當選

人名單 

投票日後

7 日內 

發布公告並函送公所公告周知與函報中央

選委會備查。 
本會 公職選罷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6 款，細則第 22 條

第 4 款。 

  

28   發給當選

證書 

  本會印製當選證書後，請公所領回轉發。 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11 條第 8

款，細則第 7 條。 
  

29 109 年 2 月

24 日(一)前 

寄送各候選

人在每一投

票所得票數

表 

公告當選

人名單後

10 日內 

公所應於本日前，將候選人在每一投票所

得票數列表寄送各候選人，並副知本會。 
公所 公職選罷法細則第 35 條   

30 109 年 3 月

15 日(日)前 

發還候選

人保證金 
當選人

名單公

告日後

30 日內 

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除未當選之候選

人，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名額除該

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者不

予發還外，應於本日前發還。保證金發還

前，依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

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

額。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32 條第 4

項、第 6 項、第 130 條

第 2 項。 

  

31 109 年 3 月

15 日(日)前 

通知候選

人領取補

貼之競選

費用 

當選人

名單公

告日後

30 日內 

一、候選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之 1 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

票補貼新台幣 30 元。但其最高額，不得

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二、公所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之次日

起 30 日內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

於 3 個月內掣據領取。三、候選人未於規

定期限內領取者，公所應催告其於 3 個月

內具領，屆期未領者，視同放棄。四、依

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應先

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給其餘額。 

公所 公職選罷法第 43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4 項第

6 項、第 130 條第 2

項，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 

  

附註１：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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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五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本會投票日選務應變中心參與決策小組委員名單，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會訂定「嘉義縣選務應變中心設置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辦理。 

二、 檢附本會應變組織職掌表供參(如后)。 

辦法：請推派委員投票日參與決策小組會議。 

決議：委請葉委員榮棠、李委員穗生、邱委員皇錡加入決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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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組織職掌表 

 
  

應變小組成員： 職 掌

總指揮(本會主任委員擔任) 綜理指揮本中心應變處理事宜。

召開委員會議 視需要得召開臨時委員會議，審議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副總指揮(本會總幹事擔任) 襄助總指揮綜理指揮本中心應變處理事宜。

執行長(本會副總幹事擔任) 協調本中心應變處理事項。

由本會委員若干人及監察小組召集人組成。

視需要召開決策小組會議。

(一)嘉義地方檢察署 投票日偵查違法、查察賄選。

(二) 法務部調查局嘉義縣調查站 投票日偵查違法、查察賄選。

(三)嘉義縣警察局 投票日安全維護應變措施之協助與支援

(四)嘉義縣消防局 投票日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之協助與支援。

(五)嘉義憲兵隊 投票日安全維護應變措施之協助與支援

(六)嘉義縣建設處 投票日因重大交通或意外事故之協助與支援。

(七)嘉義縣環保局 投票日違規廣告物查察之協助與支援。

召開工作會報

視需要召開工作會報，瞭解緊急突發狀況情形，各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相關機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

形及請求支援事項，並指示緊急應變處理措施。

負責選舉業務事項，擔任應變處理業務聯繫協調窗口，

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對於各種突發狀況，立即反應及

處理。

選務設備或應用物品不足或毀損，有緊急調度必要之情

形。

(二)監察法治處理組

負責監察違規業務事項，擔任應變處理業務聯繫協調窗

口，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對於各種突發狀況，立即反

應及處理。

(三)政風資安危機處理組
發現資安事件，致有影響投開票作業之虞，立即反應及

處理。

(四)新聞處理組
緊急應變處理措施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並視需要以

發布公告或發布新聞方式公告周知。

視需要召開記者會或發布新聞訊息。

(五)嘉義縣各鄉鎮市應變中

心

負責投票日應變處理業務聯繫協調窗口，受理電話及傳

真通報，對於各種突發狀況，立即反應及處理。

決策小組

進駐機關(單位)如下：

(一)選務處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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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六             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為「嘉義縣第 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方

式，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 條暨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

實施辦法辦理。 

二、本案依候選人繳交之「嘉義縣第十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

會辦理意願調查表」統計，結果如下： 

選區     
方式

 
登記 

人數 

是否辦理 政見發表方式 

是 否 發表 辯論 全辦 

第 1選舉區 4 4 0 4 0 0 

第 2選舉區 6 6 0 4 1 1 

三、第 1、2 選舉區候選人皆勾選應辦理政見發表會，其中勾選以電視

辯論會方式辦理，皆未達同一選區 2/3以上候選人同意(公職人

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8-1條)，爰兩個選舉區擬皆

以電視發表會方式辦理。 

辦法：審議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兩個選舉區皆以電視發表會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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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七             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擬定「嘉義縣第 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

會作業規定」(草案)，提請審議。(如后) 

說明： 

一、 政見發表會現場直播 2場次，每一場次重播 2次。 

二、 政見發表會地點為嘉義世新有線電視公司(暫定)。 

三、 政見發表會時程如下： 

      第一場次(1/3) 上午辦理第 1 選舉區，下午辦理第 2 選舉區 

 程序         
選舉區

 
第 1 選舉區 第 2 選舉區 

候選人開始報到 09:00 13:00 

發表順序抽籤 09:30 13:30 

政見發表 09:40 13:40 

結束 11:10 15:50 

      第二場次(1/6) 上午辦理第 2 選舉區，下午辦理第 1 選舉區 

 程序         
選舉區

 
第 2 選舉區 第 1 選舉區 

候選人開始報到 09:00 13:00 

發表順序抽籤 09:30 13:30 

政見發表 09:40 13:40 

結束 11:50 15:10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送各候選人及其所屬政黨、嘉義縣警察局及中埔

分局、工作人員等參照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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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第 10 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作業規定(草案)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訂定本作業規定

（以下簡稱政見發表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作業規定辦理。 

二、政見發表會辦理方式及場次、地點、日期及時間等內容，事先通知各候選人： 

(一)辦理方式及場次：以有線電視現場直播方式，每一選舉區辦理 2場次（現場直

播 1場次，重播 2次）。 

      第一場次上午辦理第 1選舉區，下午辦理第 2選舉區 

  程序 
      選舉區 

第 1選舉區 第 2選舉區 

候選人開始報到 09:00 13:00 

發表順序抽籤 09:30 13:30 

政見發表 09:40 13:40 

      第二場次上午辦理第 2選舉區，下午辦理第 1選舉區 

 程序    
選舉區

 第 2選舉區 第 1選舉區 

候選人開始報到 09:00 13:00 

發表順序抽籤 09:30 13:30 

政見發表 09:40 13:40 

(二)地點：嘉義世新有線電視公司(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五段 505號，05-

2302000)(暫定) 

(三)直播及錄影重播頻道：世新第 49頻道、大揚第 49頻道。(暫定) 

(四)同步放送線上直播影音平台(youtube)網址： 

(五)現場直播日期及時間： 

第 1選舉區第一場次：109年 1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開始。 

          第二場次：109年 1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時開始。 

第 2選舉區第一場次：109年 1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時開始。 

          第二場次：109年 1月 6日(星期三)上午 9時開始。 

 (六)錄影重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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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 1次重播：109年 1月 3日（星期三）晚上 7時至 10時 30分。 

      第 2次重播：109年 1月 4日（星期四）下午 2時至 5時 30分。 

第二場第 1次重播：109年 1月 6日（星期五）晚上 7時至 10時 30分。 

      第 2次重播：109年 1月 7日（星期六）下午 2時至 5時 30分。 

三、政見發表會，依下列規定程序進行： 

(一)候選人簽到。 

(二)候選人發言順序抽籤。 

(三)主持人宣布政見發表會開始，並說明政見發表會應注意事項及進行規則。 

(四)候選人發表政見（依抽定號次循序唱名進行）。 

(五)散會。 

四、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應注意事項： 

（一）政見發表會各場次皆依當日候選人簽到簿上簽名順序參加抽籤，抽籤經唱名

3次不親自抽籤或不在場者，由主持人代為抽籤，不得提出異議。 

（二）政見發表會錄影當日將聘請化妝師為候選人略為化妝，化妝時間為每一場次

候選人報到開始。 

（三）每位候選人及陪同人員共計 6人為限，錄影公司另安排陪同人員休息區，本

會配發識別證 6張（候選人本人及陪同人員 5人），當日進入錄影公司時即應

配戴以利識別。 

（四）本次僅開放候選人座車進入會場停放，其餘陪同人員座車不得進入。 

五、候選人應依當日抽籤號次發表政見，不得提前或延後，並隨時自行注意何時輪到

發表政見，如該號次經主持人連續唱名 3次仍未上台者，以棄權論，不得要求補

行發表政見，並不得由他人代理或以錄音、錄影之政見請求代播；若候選人發表

政見未滿規定時間提前結束時，應由抽定順序之次號候選人接續上台發表政見，

不予等候，亦不得要求補發表政見。 

六、每場次每一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為 20分鐘，候選人上台開始發言即起算時間，

或候選人上台未發言滿 1分鐘，即按鈴 1短聲開始計時，至結束前 2分鐘按鈴 1

短聲示意，時間屆滿按鈴 2長聲告知結束，候選人應即停止發言，不得以任何理

由請求延長。如仍不停止發言則關閉麥克風電源並停止播放，主持人及監察小組

委員即應請候選人停止發表並下台。 

七、候選人發表政見，以使用國語或本省地方語言為原則，不得使用外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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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會指派監察人員於政見發表會錄影當日蒞場執行監察職務，並將「公辦電視政

見發表會日程表」提前函送各該地區之警察機關，每場政見發表會加派警衛人員

注意安全維護及維持秩序。 

九、政見發表會應選擇適當地點及場所，會場佈置整潔莊嚴，講台上方應懸掛「嘉義

縣第 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第 1（2）選舉區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字樣

標誌。 

十、政見發表會紀錄及錄音、錄影帶，由本會負責保管，本會得於特定場所或提供電

視台為完整之重播外，不提供任何人於競選活動期間為競選活動之利用。 

十一、政見發表會，由本會推派主持人，並派員(或協調電視公司)擔任司儀、簽到、

紀錄、計時、錄影、錄音、會場管理等事宜，現場除主持人、候選人、選務人員

及工作人員(含電視公司必要錄影人員)外，他人不得在場。現場使用之設備及背

景，由本會協調電視台安排，候選人不得異議。 

十二、政見發表會，電視台播放(含直播及重播)時，中途不得插播廣告。 

十三、本會辦理政見發表會參酌事實需要，事先廣為宣導、發佈新聞或配合其他活

動，鼓勵選民按時收視。 

十四、政見發表會開始，由主持人簡單扼要報告發表政見意義，及本場政見發表會

抽籤號次結果，並提醒選民於 109年 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

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投票通知單到指定投票所踴躍出席投票；每一候

選人發表政見前，先由主持人介紹候選人號次、姓名。 

十五、本會得於政見發表會錄影當日配置手語翻譯人員，協助聽障同胞了解政見。 

十六、政見發表會除選舉委員會指定之主持人外，其他人員不得請求或被邀請演講，

任何人不得於現場隨意穿梭或妨礙攝影，並於進入發表會場（攝影棚）時，禁止

攜帶手機入內，以免訊號干擾妨礙轉播。 

十七、候選人之陪同人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警察人員應請其退出錄影公司外： 

(一)在場喧嚷，任意譏評，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十八、候選人發表政見時，不得攜帶危險物品或有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行為，

並不得有下列言論： 

(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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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十九、政見發表會如因遇停電、轉播機故障或其他臨時意外情事(候選人本身之原

因除外)發生，致使發表政見時間順延，上午場次最遲應於中午 12時 30分結

束，下午場次最遲應於下午 5時結束，如尚有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未屆滿或尚

未發表政見，均不得要求延長政見發表會時間，由本會另行安排時間補發表政

見。 

二十、有關政見發表會事項，本會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訂定補充規定辦理，並通知各

候選人。 

二十一、本作業規定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提案 八             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擬請推派「嘉義縣第 10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

發表會」主持人，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2 條辦理。 

二、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擬訂於 109 年 1/3 日及 1/6 日計辦理 2 場次，

每一場次 1位主持人，是以，請推派 2位主持人。 

辦法：審議通過後擬以實施。 

決議：委請葉委員榮棠、劉委員烱意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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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九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申請登記本縣區域立

法委員之候選人政見稿內容，提請審議。 

說明: 本案業經 108 年 12月 2 日本會監察小組第 113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其審查結果: 

一、 立法委員(第1選舉區)選舉候選人蔡易餘、黃俊雄、王啓澧、黃奕

瑄等4人，其政見稿均符合規定。 

二、 立法委員(第2選舉區)選舉候選人簡明廉、陳明文、許韶珍、林國

慶等4人，其政見稿均符合規定。 

三、 立法委員候選人王金山政見稿涉妨害他候選人名譽而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55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依同法第47條第六項規定，

函文請2日內限期修改：刪除陳明文3個字。如不前來自行刪除，依

監察小組委員會議之決議授權本會逕不予刊登陳明文三個字。 

四、 立法委員候選人許能通政見稿涉未經政黨同意使用黨徽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55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依同法第47條第六項規

定，函文請2日內修改刪除中國國民黨黨徽，但能於期限內提出中

國國民黨同意使用黨徽之刊登同意書，不在此限，未依上述辦理，

授權本會逕不予刊登中國國民黨黨徽。 

辦法：本案經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提請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決議：依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語：略 

捌、 散會：上午 11時 
 


